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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概述一、土地所有权的定义 土地所有权是国家或农民集

体依法对归其所有的土地所享有的具有支配性和绝对性的权

利。一般来说，土地所有权属于财产所有权的范畴。理解土

地所有权的概念，应当掌握以下几个基本要点：第一，权利

主体，按照我国现行制度，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为国家或农民

集体。也就是说，我国有两种土地所有权，即国家土地所有

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根据宪法，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所

以不存在土地的私人所有权。第二，权利客体（标的物），

即归国家或者特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第三，权利性质，

即支配性和绝对性。首先，所有权是对标的物全面支配的权

利。这种支配表现为所有权人对标的物的全面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其次，所有权是对抗一切人的权利，即要求一

切人不行为以及排斥他人对标的物的不法占有、使用、收益

和处分行为的权利。按照19世纪初期的民法观念，所有权制

度的价值观念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以，所有权的绝对

尊重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19世纪晚期以来，尤其是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权的社会获得了承认。由于社

会利益作为一种价值载体被引入所有权制度，所有权的理念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即所有权为受法律限制的权利。土地

所有权相对于一般财产所有权而言有特殊性。首先，土地作

为一种自然资源，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具有

不可替代性。其次，土地作为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具有稀缺性。由此导致土地的归属和利用对于一国经济制

度、政治制度的确定和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在资本

主义社会，土地大多归私人所有或持有，因此，国家对私人

土地所有权或地产权的限制远远超过对其他私人财产权的限

制。与此同时，各国法律强化、扩充了国家土地所有权，使

其与前述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限制结合，以实现土地所有权

的社会性功效。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因此，我国的土地所

有权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具有重大的区别。我

国的土地所有权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特定性。在我国

，国家和农民集体以外的民事主体，不能成为土地所有权人

。（2）交易的禁止性。在我国，土地所有权不能以任何形式

进行交易。（3）权属的稳定性。在我国，由于主体的稳定性

和交易的禁止性，故土地所有权处于高度稳定的状态。（4）

权能的分离性。在我国，在土地所有权高度稳定的情况下，

为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需要将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所有

权中分离出来。我国国家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内

涵与外延上有很大的区别。国家土地所有权更具有所有权的

绝对性特征，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比国外私有土地 所有权

更多的限制，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具有绝对性，也可以说，它

不是一项真正的“所有权”。二、土地所有权的客体 从土地

利用纵向延伸的角度看，土地所有权对土地的支配性不仅及

于地表，还及于地表以上和以下一定范围的空间，因而土地

所有权人享有空中和地下的相应空间的所有权。土地所有权

及于空中和地下。空间所有权包含在土地所有权的范围内，

构成土地所有权的一部分。空间所有权只能由土地所有权人

享有。所有权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对空间进行排他性占有



、使用、收益、处分。土地使用权人和土地他项权利人因未

享有地表所有权而不能成为空间所有权的主体。但是，对他

人所有土地的地表上下一定范围空间的利用，可以成为土地

使用权或者空间使用权的内容。土地所有权与自然资源的所

有权是可以分开的。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地表或地

下的某些自然资源可以脱离土地权利而成为单独的权利即自

然资源所有权或自然资源开发权、使用权的客体。地下埋藏

物、隐藏物等也适用这一法理。根据我国《宪法》第9条第1

款、《民法通则》第79条和《文物保护法》第4条的规定，矿

藏、水流、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及地下文物属于国

家所有。《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第6条

的规定表明，国家在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后，仍然保留着

对地下资源和埋藏物的所有权，而且，对地下资源的开发权

并不当然地随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而归属于土地使用权人。三

、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和取得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两类土地

所有权主体及其代表均为特殊主体，均须具有法定的特殊身

份。除此之外，一切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担当土地所有权主体

及其代表。土地所有权的取得须依法律规定，而不得约定。

这意味着，首先，土地所有权的原始取得，必须依法律规定

，经政府确认。例如，《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所有

权的取得须经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

权。其次，土地所有权具有不可交易性。具体说，国有土地

的所有权是不可出让、不可改变的；集体土地除了被依法征

用而成为国有土地外，其所有权性质也是不能改变的。实行

这种制度的理由如下：第一，维护土地公有的基本制度。土

地公有制是我国历史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我们这样一个



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人口大国，土地公有制对于社会分配公

平、社会稳定和土地有效利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